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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研擬完成的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

草案，已在本（99）年4月7日送立法院審

議。本法草案的修正要旨之一，在於將績效

管理的理念注入於考績制度中，並以落實功

績主義來鼓勵公務人員積極任事，達到提升

政府行政效率和國家競爭力的目的，進而提

供令民眾滿意的服務。

考績除了是考核公務人員工作表現的方

法之外，也是公務人員陞遷、俸給、培訓和

褒獎等人事管理的重要依據。考績的結果，

也可用來檢討任用是否恰當及考選的效度。

換言之，文官制度的運作能否發揮功能，考

績制度的健全實具有關鍵性的樞紐地位。

當前考績制度實施的情形，存在著許多

大家都知道，但卻不願意面對的缺失。儘管

考績的結果幾乎是人人有獎，但由於考列甲

等（頭獎）是乙等（普通獎）的三倍（75% 

vs. 25%），考列甲等的不認為是個榮譽，

考列乙等卻自認相當委屈。至於考列丙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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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少之又少（0.1%～0.2%），且原因又多是與工作績效無

關，所以也無人在意。既然考績的結果只是獎金多少的問

題（甲等一個月俸給總額，乙等半個月俸給總額），有些

主管為了使大家高興或減少不高興，乾脆就輪流打乙等，

或把甲等集中給高階主管，或者把乙等優先分配給新進人

員、受訓人員、升官人員，婚喪產假人員，⋯⋯這種不按

規定打考績的「潛規則」，已主宰了考績制度二十多年。

大家都知道不合理、不公平，但在可以平分獎金的心態

下，也默許這一被扭曲的現象繼續存在，久而久之，便已

積非成是。總之，現行考績制度實施的結果不但失去了激

勵的功能，也無法建立績效管理的文化。考試院為文官法

制的最高主管機關，面對「只有獎金，沒有考績；只有獎

勵，沒有懲罰：只有評估（形式大於實質），沒有管理」

的考績文化，我們沒有視而不見或無能為力的權利，因為

「我們不做，誰來做呢」？

西方國家在1980~1990年代興起政府再造運動，積極推

動文官制度的改革，其核心理念之一即是革新公部門的績

效管理制度，但我們卻是原地踏步。近二十年來，我國由

於民主政治的發展，加上全球化的興起，人民對於政府的

期待日益升高，我們的文官制度必須要因應時代的需要來

改進，以提升績效來回應人民的殷切期待，我們有什麼理

由可以再繼續等待呢？如果「現在不做，何時做呢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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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於98年6月18日通過了「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

案」，提出了「建基公務倫理，型塑優質文化」、「統整

文官法制，活化管理體系」、「精進考選功能，積極為國

舉才」、「健全培訓體制，強化高階文官」、「落實績

效管理，提昇文官效能」及「改善俸給退撫，發揮給養功

能」六項興革建議方案，作為本屆考試院六年工作的計畫

藍圖。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的研擬，就是「落實績效

管理，提昇文官效能」方案中的「近程」目標。換言之，

考試院推動文官制度改革係根據全盤的規劃，並設定了推

動的步驟與時程，認為唯有先導正已經失靈的考績制度，

才能持續地健全培訓、陞遷、俸給和褒獎等發展性與激勵

性功能。因此，考績雖然只是改革文官制度的一個項目，

但卻是整體文官制度改革最為關鍵的環節。

考績法的修正不是為改革而改革，更不是為淘汰而淘

汰，修改考績法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文官的績效，改善文官

服務的態度，進而強化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國家的競爭力。

考試院在審議過程中，對於丙等的淘汰機制增加「後功抵

前過」及「十年為期」的規定，有人說是放水。這是對於

考績制度修正的嚴重誤解。文官是政府的重要人力資本，

如果文官經由管理、輔導和訓練可以與時俱進，向上提

升，對於公務機關和納稅人而言，是效益最高，成本最低

的方法，對於公務人員而言，也可以得到成就感，贏得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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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和信賴，這才是我們期待的三贏策略。

我們注意到一些人對於考績法修正草案提出若干保留

的看法，諸如認為主管考核不公或用考績來整肅異己等。

這些質疑說明了公務人員對現在的考績制度缺乏信賴，對

主管能否正確考核缺乏信心，以及對考績的功能缺乏正確

的認知，並導致對未來的改革產生了不確定感。正因為存

在著這些質疑，印證了現行考績制度存在的缺失，更加強

化了我們必須勇敢推動改革的決心。

考績法研議過程中，經過廣泛徵詢公務人員、企業

界和學界意見的程序，以及分別委託輔仁大學及世新大學

實施問卷調查後，在堅持必須做出突破性改革的信念下，

始完成了現行草案的研擬。考績法修正的主要目的是要讓

文官向上提昇，建立績效導向的文化，維護公務人員的尊

嚴。這項改革將是我國文官制度能否跳脫「泥沼」、擺脫

「黑洞」的關鍵，也是我國文官能否重建信心，贏得信賴

的轉捩點！




